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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畜禽场的场址选择、总平面布置、场区道路、竖向设计和场区绿化的设计技术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舍饲牛、猪、羊、鸡的畜禽场场区总体设计，不适用于以放牧为主的

畜禽场场区总体设计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S 18596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
   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太水后

3 术语和定义

  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3. 1

    畜禽场 anamial production

    具有一定规模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，实行高密度舍饲，从事畜禽繁殖、品种改良或商品

生产的专业化生产企业。

4 要求

4.1 场址选择

4.1.1 选择场址应符合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发展规划、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和环

境保护规划的要求。

4.1.2 新建场址周围应具备就地无害化处理粪尿、污水的足够场地和排污条件，并通过畜禽场建设环

境影响评价。

4. 1.3 选择场址应遵守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，不应占用基本农田，尽量利用荒地建场。分

期建设时，选址应按总体规划需要一次完成，土地随用随征，预留远期工程建设用地。

4. 1.4 新建场址应满足卫生防疫要求，场区距铁路、高速公路、交通干线不小于1 000 m;距一般道路

不小于500 m;距其他畜牧场、兽医机构、畜禽屠宰厂不小于2 000 m ;距居民区不小于3 000 m，并且应

位于居民区及公共建筑群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处。

4. 1.5 场址应水源充足，水质应符合NY 5027要求，排水杨通.供电可靠，交通便利，地质条件能满足

工程建设要求。

4. 1.6 选址时可按表1的推荐值估算所需占地面积，征用土地时应按正式设计图计算实际占地面积。

4. 1.7 以下地区或地段不应建场

4. 1.7. 1 规定的自然保护区、水源保护区、风景旅游区。

4. 1.7.2 受洪水或山洪威胁及泥石流、滑坡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带。

4.1.7.3 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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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畜禽场场区占地面积估算值

场 别 饲养规模
占地面积

(m艺/头)
�{

奶牛场 100头~400头成母牛 160~180 按成奶牛计

肉牛场 年出栏育肥牛1万头 16~ 20 按年出栏量计

种猪场 20。头~6。。头基础母猪 60~80 按基础母猪计

商品猪场 60。头~3o00头基础母猪 50~60 按基础母猪计

绵羊场 200头一500只母羊 10~ 15 按成年种羊计

山羊场 200只母羊 15一么。 ]一按成年母羊计

种鸡场 飞万只~5万只种鸡 0.6~ 1、0 按种鸡计

蛋鸡场 切万只一20万只产蛋鸡 0.5~0.8 按种鸡计

肉鸡场 年出栏肉鸡100万只 D.2~ 0.3 按年出拦童计

4.2 总平面布t

4.2.1根据畜禽场的生产工艺要求，按功能分区布置各个建(构)筑物的位置，为畜禽生产提供一个良

好的生产环境。畜禽场一般应划分生活管理区、辅助生产区、生产区和隔离区

42.2 充分利用场区原有的地形、地势 在保证建筑物具有合理的朝向，满足采光、通风要求的前提下，

尽量使建筑物长轴沿场区等高线布置，以最大限度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和基础工程费用.

4.2.3 畜禽场的生活管理区主要布置管理人员办公用房、技术人员业务用房、职工生活用房、人员和车

辆消毒设施及门卫、大门和场区围墙。生活管理区一般应位于场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处或侧风处，并

且应在紧邻场区大门内侧集中布置。

4.2.4 畜禽场大门应位于场区主于道与场外道路连接处，设施布置应使外来人员或车辆应经过强制性

消毒，并经门卫放行才能进场。

42.5 围墙距一般建筑物的间距不应小于3.sm;围墙距畜禽舍的间距不应小于6m。

4，26 畜禽场的辅助生产区主要布置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设备维修、物资仓库、饲料贮存等设施，这些设

施应靠近生产区的负荷中心布置。

42.7 生产区主要布置各种畜禽舍和相应的挤奶厅、孵化厅、蛋库、剪毛间、药浴池、人工授精室、胚胎

移植室、装车台等。生产区与其他区之间应用围墙或绿化隔离带严格分开，在生产区人口处设置第二次

人员更衣消毒室和车辆消毒设施。这些设施都应设置两个出人口，分别与生活管理区和生产区相通口

4.2.8 生产区畜禽舍朝向一般应以其长轴南向，或南偏东或偏西4。”以内为宜。每相邻两栋长轴平行

的畜禽舍间距，无舍外运动场时，两平行侧墙的间距控制在sm一15m为宜;有舍外运动场时，相邻运

动场栏杆的间距控制在sm~sm为宜。每相邻两栋畜禽舍端墙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5m为宜。

42.9 具有承担畜禽场生产区内、外物流通道功能的设施，应布t在连接生产区内外的道路附近。

42.10 青贮、干草、块根块茎类饲料或垫草等大宗物料的贮存场地，应按照贮用合一的原则，布置在靠

近畜禽舍的边缘地带，并且要求排水良好，便于机械化作业，符合防火要求。在计算所需贮存设施容积

时，青贮饲料的容重按600kg/m，~700kg/m3计算，干草的容重按7okg/rn〕~75kg/m，计算。

4211 精饲料库的人料口开在辅助生产区内，精饲料库的出料口开在生产区内，杜绝生产区内外运料

车交叉使用

4.2.12 隔离区主要布置兽医室、隔离舍和养殖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，该区应处于场区全年主导风向的

下风向处和场区地势最低处，与生产区的间距应满足兽医卫生防疫要求。和绿化隔离带、隔离区内部的

粪便污水处理设施与其他设施也需有适当的卫生防疫间距。隔离区与生产区有专用道路相通，与场外

有专用大门相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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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

4.3.

场区道路

  场区道路要求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能保证通车，防止扬尘。应分别有人员行走和运送饲料的清洁

道、供运输粪污和病死畜禽的污物道及供畜禽产品装车外运的专用通道。

4.3.2 清洁道也作为场区的主干道，宜用水泥混凝土路面，也可用平整石块或条石路面。宽度一般为

3. 5 m-6. 0 m，路面横坡1.0%一1.5%，纵坡。.3%--8.0%为宜。

4.3.3 污物道路面可同清洁道，也可用碎石或砾石路面，石灰渣土路面.宽度一般为2. 0 m-3. 5 m,

路面横坡为2.0% -̂4.0%，纵坡。.3%-8.0%为宜。

4.3.4 场内道路一般与建筑物长轴平行或垂直布置，清洁道与污物道不宜交叉。道路与建筑物外墙最

小距离，当无出人口时1. 5 m为宜;有出人口时3. 0 m为宜。

4.4 竖向设计
4.4.1 畜禽舍内地面标高应高于舍外地面标高0. 2 m̂ -0. 4 m，并与场区道路标高相协调。场区道路

设计标高应略高于场外路面标高。场区地面标高除应防止场地被淹外，还应与场外标高相协调。

4.4.2 场区地形复杂或坡度较大时，应作台阶式布置，每个台阶高度应能满足行车坡度要求。

4.4.3 场区实行雨污分流的原则，对场区自然降水可采用有组织的排水。对场区污水应采用暗管排

放，集中处理，符合GB 18596的规定。

4.5 场区绿化

4.5. 1 选择适合当地生长，对人畜无害的花草树木进行场区绿化，绿化率不低于30%e

4.5.2 树木与建筑物外墙、围墙、道路边缘及排水明沟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1 ma


